
上海房地产公司注销解散清算程序

产品名称 上海房地产公司注销解散清算程序

公司名称 上海唐送明清企业登记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交通大学旁边955号零号湾
康博科创大厦10楼1008室

联系电话 15821912843 15821912843

产品详情

1、上海房地产公司注销公司权力机构决议

公司权力机构(股东会或董事会)在公司解散事由出现之后应及时召开股东会或者董事会，

表决通过公司解散决议。

2、上海房地产公司注销清算组的成立和备案

公司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天内公司即应成立清算组，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由全体股东

组成，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，也可选任其他熟悉清

算事务的专业人员作为清算组成员，清算组成员不得少于三人。自清算应当自成立之日起

10日内须将清算组成员、清算组负责人名单向所在的公司登记机关备案。



3、上海房地产公司注销清算公告和债权登记

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。债权人应当自

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天内，向清算组申报其

债权。债权人申报其债权，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，并提供证明材料。清算组应当对债

权进行登记。清算组核定债权后，应当将核定结果书面通知债权人。

书面通知和清算公告应包括企业名称、住址、清算原因、清算开始日期、申报债权的期限

、清算组的组成、通讯地址及其他应予通知和公告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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